
林前 9:13-18「經文太長，請大家自己看經文」 

弟兄姊妹， 當保羅寫到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保羅真的是一個對傳福

音很忠心的人？而且為傳福音的緣故，保羅受過很多苦，在哥林多後書

11:23-25 ：「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 多下監

牢； 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屢次有的。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減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 一晝一夜在

深海裡。」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吃盡了苦頭。但在林前 9:17，保羅說：「我

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他從神領受

了這個命令，神已經托付他成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對保羅來說，神給了他

一個異象，他有了一個目標，所以即使前面的路再難走，有著主的使命， 有

著主的呼召保護， 他還是勇敢地走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們的信仰中，異象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聖經才會

說， ”沒有異象， 民就放肆“。這裡的放肆的意思其實是滅亡，也就是「沒

有異象， 民就滅亡」。很可怕是不是？其實仔細想想， 我們的人生不就是

這樣嗎？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被灌輸要讀好書的觀念， 所以小學，

中學， 高中，我們其實都是有目標的， 不管你的目標是不是對的，好的， 但

是它都是你努力的方向。上大學，目標就是要出國，所以念書，啃英文都是

為了這個目標。異象，就是目標。工作後，加薪、升職就是你的目標。但是

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想過。當你信了耶穌之后，你有目標嗎？還是你覺得

自已經拿到了上天堂的機票? 這個 Project 你已經完成了，所以你不需要再

付出什麼了？你在這方面沒有異象， 所以是不是教會的事都引不起你的興

趣？ 

我記得剛中風的時候， 那時候到南灣的一個復健中心去做復健。有一個星期

六，我的復健師跟我聊天。她問我，聽說你是一個牧師，我也是一個基督徒，

我很想知道你當初怎麼會放掉工作，出來當牧師的？我跟她說， 我其實沒有

很多牧師的那種被神呼召的經歷。我很簡單，只是覺得在一個小公司工作，

基本上所有工程師的工作我都接觸過，不論是設計的，服務的‧‧‧我都碰過。

我覺得未來三十年，如果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可能比當工程師更有意義吧,

所以我選擇了當牧師。 結果這個復健師竟然跟我說，她也是這樣，她原先是

一個經商的女子， 而且做得很不錯。但有一天， 她覺得他可以幫助更多的

人，就這樣， 她就去念了一個復健的學位，現在幫助很多中風的人可以恢復，

得到人生的第二春。 她覺得這樣的生命，比賺錢更有價值。我也是這樣，弟

兄姊妹， 當我幫助一個家庭，夫婦的關系比以前更好的時候，或是家庭不再

破裂，我就覺得我很有收獲， 我猜想，保羅也是這樣吧。當他被打的時候， 

他想到誰誰誰得救了， 他就會覺得他的打是值得挨的。弟兄姊妹，這是生命



的一種境界， 願意試試看嗎？你不用放掉你的工作去當牧師， 但是你可以

想想看，用神給你的各種資源，什麼是你可以作得更好，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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